
 

香港将进一步完善源自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FSIE」) – 2.0 
  
香港仍在欧洲联盟(「欧盟」)的“税务不合作税务管辖区”观察名单内(「观察名单」) 

我们于 2022 年 7 月提及香港政府为回应欧盟将香港纳入观察名单，对完善香港 FSIE 机制提出修订方案并进行公开咨询。该方

案建议，若相关的源自外地的被动收入未能符合特定条件，将被视为源自香港，须缴纳利得税。 
 
2022 年 12 月，《2022 年税务(修订)(指明外地收入征税)条例》(「《修订条例》」) 正式通过并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此

条例下，四种外地收入 (利息，股息，因出售某实体的股权权益所得的处置收益及知识产权收入) 若由在香港经营某行业、专业或

业务的跨国企业实体在香港收取，将会视作来源自香港并应课缴利得税。 
 
由于香港及时实施上述《修订条例》，欧盟经济和金融事务委员会确认香港的 FSIE 机制符合 2019 年公布的关于股息、利息和知

识产权收入的 《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的指引》(「《指引》」)。香港因此没有被欧盟列入税务黑名单。 
 
然而，欧盟于 2022 年 12 月更新了《指引》，明确指出： 

 处置收益是 FSIE 机制涵盖的被动收入类别之一 
 处置收益是指处置资产产生的收益，无论这些收益根据营业标记被判定为资本性质或营业性质。 

因此，欧盟要求香港在 2023 年底前，进一步优化源自外地处置资产的收益的征税机制，并于 2024 年 1 月起实施，以符合更新

后的 《指引》。同时，香港会继续被保留在欧盟的观察名单内，直至完成所需法例修订。 
 
如果香港未能在上述时限内符合更新后的 《指引》，香港将被欧盟列入税务黑名单，而香港实体可能面临欧盟成员国的税务抵制

和行政防御措施。 
  
优化源自外地处置资产收益的征税机制 
 
为防止欧盟将香港列入税务黑名单，香港政府将进一步优化现有的 FSIE 机制，以符合更新后的《指引》。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于 2023 年 4 月发布了一份公开咨询档，阐述了政府优化 FSIE 机制的方案及对源自外地处置资产收益的税务

处理建议。此次咨询将于 2023 年 6 月 6 日结束。 
  
上述方案扩大了源自外地处置资产收益所涵盖的资产范围，以涵盖股份或股权权益以外的资产。 为确保确定性和清晰性，香港政

府倾向采用一份明确且尽列的受涵盖资产清单，包括： 
 
a) 债务工具； 
b) 动产； 
c) 不动产； 
d) 知识产权；及 
e) 外币。 

然而，欧盟明确表示它只会接受一份非尽列的资产清单纳入 FSIE 机制，以确保对所有类型的资产和风险均可采用同一种处理方

法。其他司法管辖区亦都采用了该非尽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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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计算处置收益 
 
假若优化 FSIE 机制的政策将在 2024 年 1 月起实施，目前尚未清晰是否会有任何过渡性的保护措施。 
 
比方说，一家跨国企业实体将于 2024 年 3 月在香港境外出售不动产并获得收益，该等收益将如何计算？在计算处置收益时，资

产成本是否可以调整为优化 FSIE 机制生效之日的成本？欧盟对调整计税基准的方法有所保留，欧盟亦未曾接受其他具有 FSIE 机
制的司法管辖区采用这种方法。 
 
假设欧盟不接受调整计税基准的方法，而收益被视为需在香港纳税，是否有其他减少处置收益的方法？例如，是否可以根据持有

资产的时间来减少处置收益的金额？ 
 
政府正在就上述问题征求意见，以便与欧盟进一步谈判。 
  
是否有任何豁免或减免 
 
如果能符合经济实质活动要求条件，与所涵盖的资产(知识产权资产除外)有关的外地处置资产收益在香港会继续享有免税待遇。 
政府无意对纯控股公司和非纯控股公司的经济实质活动足够水准测试进行任何调整。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扩大处置收益的性质，

现有 FSIE 机制下的持股要求将不适用于与股份或股权利益以外的处置收益。对于与知识产权收入有关的外地处置资产收益，将

继续采用现有的关联要求。 
  
此外, 政府正在与欧盟探讨下述情况是否能获得豁免/减免： 

 资产交易商获得的外地处置资产收益是否可以从优化 FSIE 机制中剔除？ 
 关联公司之间的处置资产收益是否可以延迟纳税？ 

纳税人是否可以申请事先裁定或局长意见？ 
 
根据优化 FSIE 机制的方案，在新法例生效前，纳税人可就源自外地处置资产（股份或股权权益以外）的收益向税务局申请局长

意见。 
 
而现有的 FSIE 机制所涵盖的指明外地收入，因法例已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纳税人则应申请事先裁定。 
  
是否必须申请事先裁定或局长意见？ 
 
即使跨国企业实体获得指明外地收入，申请事先裁定或局长意见并非强制。 然而，如果纳税人已取得事先裁定或局长意见，整个

税务申报程式会较为精简。 纳税人只需披露已取得事先裁定/局长意见，并确认其符合事先裁定/局长意见中规定的条件便可。 
  
推行时间表 
 
预计香港政府将于 2023 年 10 月向立法会提交修正案，并在 2023 年年底前通过。 
  
下一步 
 
香港政府正尽力与欧盟就进一步完善 FSIE 制度进行谈判。香港实体应密切关注进展，并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其税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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